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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興是某工程行負責人，於100年間承包某公務機關發包的工程，100年5月

30日完工以後依規定申報驗收。嘉興因為急需資金調度，擔心驗收過程拖延而

無法順利領取工程款，乃於100年6月1日，招待該公務機關承辦人小李用餐，同

時塞了1萬元紅包給小李，希望小李能儘速辦理驗收，小李一時心存貪念，認為

只是幫忙儘速安排驗收日期，並不會在驗收過程中放水，應該不算違法就收下

紅包。

嘉興完全依照契約施工，施工成果均符合設計圖及契約要求，所以該公務

機關驗收通過後依規定撥款。嗣檢調人員於100年7月1日接獲檢舉，指出小李在

辦理驗收期間收受賄款，涉嫌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。檢察官以證人身分傳訊

嘉興，要確認嘉興是否有交付賄款的行為，嘉興的太太之前在報紙上看到法律

已經增訂對於送紅包行為的處罰規定，即使送錢的人沒有要公務員做違法行為

的意思，也是會構成「不違背職務行賄罪」，非常擔心嘉興會從證人變成被

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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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

◆　嘉興的行為是否會受到不違背職務行賄罪處罰？

人權指標

◆　《公政公約》第15條第1項規定，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，於

　　發生當時依內國法及國際公約均不成罪者，不構成犯罪。刑罰

　　不得重於犯罪當時法律所規定。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

　　罪者，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。

國家義務

◆　公約締約國應確保刑罰不得重於犯罪當時法律所規定，且依《公

　　政公約》第15條第1項的規定，不僅在狹義上禁止溯及既往的

　　刑法，而且還為締約國規定一般性的義務：透過法律對所有刑

　　事犯罪進行準確定義，以確保法律得確定性，並且禁止用類推

　　的方式，擴大刑法的適用範圍（人權事務委員會第6號一般性

　　意見第7段）。

解析

一、《刑法》第1條規定：「行為之處罰，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

　　規定者為限。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亦同。」此乃罪刑法定

　　原則及法律不溯及既往之體現。刑罰係以剝奪犯人生命、自由、

　　財產之手段作為處罰，涉及人民生命、身體自由之限制與剝奪，

　　屬於最嚴厲的法律制裁手段，自須以法律明文規定之，俾使人

　　民於行為當時得預見可罰性。是以，行為人行為當時，如果法

　　律並無處罰該行為之規定，縱然事後法律修改而定有處罰規

　　定，亦不能以事後制定之刑罰回溯處罰行為人先前之行為。

二、《刑法》第2條第1項規定：「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，適用行為

　　時之法律。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，適用最有利於行

　　為人之法律。」此乃從舊從輕原則，是以，行為人不致於受到

　　較行為當時更重之法律處罰。

三、本案嘉興之行賄行為，其目的不在於要求公務員為違背職務之

　　行為，是以，當屬於不違背職務行賄罪。惟我國《貪污治罪條

　　例》原本對於行賄者，僅處罰違背職務行賄罪，嗣參考《聯合

　　國反腐敗公約》、德國、日本刑法及香港防止賄賂條例等立法

　　例，增訂「不違背職務行為行賄罪」，經立法院於100年6月7

　　日三讀通過，並於同年月29日經  總統公布。該罪規定，對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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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公務員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，行求、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

　　不正利益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0

　　萬元以下罰金。嘉興為前開送紅包行為時，《貪污治罪條例》

　　尚無處罰不違背職務行賄罪之規定，是以，嘉興行為不構成犯

　　罪，國家不能以事後增訂之法律處罰嘉興之行為。


